市三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需求说明

为深入推进法治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医院法律事务管理，防范法律风险，保障医院高质量发展，芜湖市第三人民医院（以下简称“医院”）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常年法律顾问1名。具体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工作职责
1.工作时间每月不少于2次，每次至少半天在医院进行面对面服务，解答医院日常事务的法律咨询，发表相关的律师意见或建议。其他法律咨询等事项24小时内予以应答回复。
2.参与医院重大决策、重要业务活动的法律论证，提供专业法律意见，防范决策法律风险。
3.协助或代理起草、修改、审查医院的合同、协议、规章制度、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书。
4.接受医院委托，代理参加诉讼、仲裁、调解活动；针对已面临或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、劳动争议、疑难信访事件等提供法律解决方案。
5.协助处理医患纠纷，参与纠纷调解、协商谈判，起草相关法律文书（如调解协议、律师函及法律意见书），必要时代理医院参与医患纠纷相关诉讼、仲裁程序。
6.为医院内部管理提供法律支持，解答医疗、人事、财务等部门的日常法律疑问，协助完善医院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审查。
7.每年为医院工作人员举办1—2次法制讲座或法律知识培训，内容涵盖医疗法律法规（《医师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）、经济法、合同法等，提升职工法律意识。
8.每年度提交《医疗法律风险评估报告》，参与医院合规体系建设，对潜在的各类法律风险进行提示与防范。
9.双方商定的其他法律事宜。
二、招聘条件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，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。
2.截止报名时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法律顾问岗位，热心社会公共事务，有履行职责的必要时间和精力。
3.应当拥有法律职业资格8年以上且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历和较强的专业能力，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4.执业律师所在律所在本市有常驻机构及办公场所，具备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条件，熟悉芜湖市情、区情、社情、民情，有较强的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能力者优先。
5.三年内代理医疗纠纷或经济类法律事务案件总数5件以上。
三、服务费用
1.法律顾问服务费用控制在2万元/年以内，具体金额由应聘律所在报价中明确。代理诉讼、仲裁等案件需另行收费的，请在报价中一并列出，未列出的视为不另行收费。
2.合同签署期为三年，一年一签，受聘律师每年接受本院内相关部门考核，年度考核90分及以上方可续签第二年合同。
四、资格要求
1.芜湖市市区内律师事务所可以对照选聘条件择优推荐律师参选，填写《法律顾问申请表》，填写内容应真实、完整，否则视作无效申请表，不予受理。
2.递交《法律顾问申请表》时须附以下材料：
（1）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（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。
（2）律师本人的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、律师执业证书、其他证明个人能力、经历及获奖情况的材料。
3.《法律顾问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放入投标文件。
五、招聘程序
1.开标。
2.资格审查。
3.合理低价中标。
4.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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